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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建教协函〔2020〕2号 

 

江苏省建设教育协会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

性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

各会员单位： 

今年 1 月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性肺

炎疫情，目前已蔓延至全国 33 个省市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

重视，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重要指示，江苏省也启动了突发公

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。为积极贯彻省委省政府疫情防控工

作部署，有效防范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，切实保障会员单

位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协会现就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性肺

炎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。各会员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、全

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对全面防控疫情做出的重要指

示精神，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，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，切实

按照中央精神把单位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，积

极参与防控新型肺炎病毒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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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切实担负社会责任。各会员单位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

彰显社会责任和担当，在疫情防护宣传、政策措施解读、稳定

职工情绪等方面要起到积极作用。 

三、编制完善防控预案。各会员单位要按照疫情防控部门

的要求，抓紧编制疫情防控预案，压实防控工作责任，落实疫

情防控的各项措施，确保责任明确、反应及时、保障有力，打

牢疫情防控的工作基础，做到不给社会、不给政府添乱。 

四、积极做好职工宣传。各会员单位要按照疫情防控部门

的要求，积极做好单位职工个人疫情防控工作宣传。同时要求

职工主动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发现疑似或确诊病例后，要

及时报告当地卫生健康部门；从疫情发生地返回的职工及职工

家属，要按照相关要求，落实隔离措施，做好健康管理。 

五、落实取消公共聚会。要按照相关部门的统一要求，非

常时期一律禁止公共聚会，各会员单位要停止所有线下职工年

训、技能提升等各类型职工培训活动，不得外出特别是到有疫

情的地方开展参观交流活动。 

六、做好职工稳定工作。各会员单位要积极引导职工面对

疫情，不恐慌，不听谣、不传谣、不信谣，确保人心稳定、社

会安定。应当服从当地政府、社区居民委员会或疾控防疫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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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指挥和安排，配合当地政府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，协助做好

疫情防控工作。 

各会员单位，人心齐，泰山移。我们不怕困难、不惧风险，

我们坚信，有党中央、国务院，有省委、省政府及各市委、市

政府的周密安排，全省人民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，就一定能够

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。 

 

 

江苏省建设教育协会 

2020 年 1 月 2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